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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泉教安〔2017〕66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商投资区教育文

体旅游局，市属（直）各学校：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

的通知》（闽教法〔2017〕34 号，见附件 1）文件要求，提高我

市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现

就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18 年底前，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均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

配备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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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直）学校原则上应于 2018 年 6 月底前建立健全学校

法律顾问制度，采取适当形式配备学校法律顾问并填写《学校法

律顾问信息登记表》（见附件 2），报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政

策法规科)备案。 

二、法律顾问的条件、职责与服务形式 

学校法律顾问的选聘条件、职责与服务形式详见《福建省教

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有关要求。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法律顾问制度建

设，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法律顾问制度落实到位，健全完善聘任

办法、办事流程和工作规范，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中的独特作用。 

（二）强化保障措施。各地各校要在部门或学校预算中安排

法律顾问经费，并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

问报酬，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 

（三）注重作用发挥。各地各校要主动搭建工作平台，畅通

法律顾问履职渠道，为法律顾问发挥作用提供便利、创造条件。

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重要规章制度的论证评估，以及重要合

同签订、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涉法涉诉案件办理等事项应认真听

取法律顾问的意见。 

（四）严格督促落实。我局将把各地各校配备法律顾问和建

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情况作为检查评价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水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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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要指标，作为创建和评选普法先进单位、依法治校示范校

的重要参考。对于应当听取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

交由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法律顾问的法律

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我局将根据本通知要求，对各地各校的相关工作开展检查。

各地各校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同我局学

校安全工作科（政策法规科）联系。 

联系电话：22782905，邮箱：zhifake2015@163.com。 

 

附件：1.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通

知 

2.学校法律顾问信息登记表 

 

 

 

泉州市教育局 

2017年 12月 27日 

 

 

 

 

 

  抄送：省教育厅，市法制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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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 

制度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各县（市、区）教育

局，各高等学校，厅直属各学校： 

为进一步加大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工作力度，提高各级各类

学校办学治校的法治化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和教育部《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 年）》精

神，经广泛调研和论证，决定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建立健全

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 

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办

学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矛盾和挑战也不断增多，推进依法治

校依法治教已成为新阶段我省教育工作的迫切任务。党的十八大

提出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要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依法

治校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是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

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校园的重要抓手，对于切实增强各级各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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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用法治思维研究解决问题、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辖区内所属学校建立健全法

律顾问制度。2018 年底前，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各校实际，

采取适当形式配备学校法律顾问，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 

二、法律顾问的条件、职责与服务形式 

（一）法律顾问的资质条件。法律顾问可从执业律师、法学

专家及学校专职法治工作人员中遴选。法律顾问应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宪法、遵守法律、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未曾受过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熟悉教育法

律法规、相关教育政策和学校管理。 

担任法律顾问的专家，一般应具有法学专业副高以上职称，

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应是在我省连续注册执业 5年以上的专职

律师，其所在律师事务所近 5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

会的行业处分；担任法律顾问的学校专职法治工作人员，应具有

法律职业资格，且从事相关法律工作满 2年。 

（二）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学校要通过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有效发挥法律顾问在维护学校法律地位、处

理学校与部门或社会的各种法律关系、处理学校与学生或教师的

关系、落实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要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

发挥法律顾问在学校处理以下法律事务工作的积极作用：  

1.对学校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重要规章制度等进行论证

与合法性审查，提供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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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学校重大行政行为、重大事项的风险性进行评估论证，

提出意见或建议； 

3.参与学校对外签订的各种合同、协议的拟定、审查，提出

意见或建议； 

4.接受学校委托，参与学校有关法律问题谈判，调解涉及学

校的重大法律纠纷，代理学校诉讼、仲裁、复议等活动，维护学

生、教职工、学校的合法利益；  

5.协助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活动；  

6.为学校、学生、教职员工提供一定的法律咨询服务； 

7.办理学校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三）法律顾问的选聘和服务形式。各地各校要充分结合本

地本校工作实际，选择合适的法律服务形式。 

1.高校特别是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可充分发挥校内法学专

业人才作用，聘请校内满足条件的教师专职或兼职担任法律顾

问，建立以本校专职法治工作人员为主、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

法律顾问队伍。 

2.各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可结合本校实际，

采用灵活方式选择法律服务。对法律服务需求个性化较强、法律

服务需求量较多的中小学校，可以自主选聘具有资质的执业律师

或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本校的常年法律顾问。选聘方式可以

一所中小学单独选聘，也可以多所中小学联合选聘一位法律顾

问。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可采取组建本地教育系统“法律顾问团”

的模式，统一聘请、统一管理，为辖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提供

法律服务。 



 

 ─ 7 ─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法律顾问选聘配

备和制度建设工作，将法律顾问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

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及与法律顾问的日常联系对

接，在规定时间内落实法律顾问选聘等工作。 

（二）健全制度机制。各地各校要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

如法律顾问的选聘办法、工作规范等，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法治

工作中的参谋助手作用。主动搭建工作平台，畅通法律顾问履职

渠道，为法律顾问发挥作用提供便利、创造条件。 

（三）强化保障措施。各地各校要将法律顾问工作经费纳入

年度经费预算，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法律顾问报酬，

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可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或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属地中小学配备法律顾问提

供经费支持。 

（四）严格督促落实。我厅将把各地各校配备法律顾问和建

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情况作为检查评价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水平能

力的重要指标，作为创建和评选普法先进单位、依法治校示范校

的重要参考。对于应当听取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

交由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法律顾问的法律

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我厅将根据本通知关于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时间表和具体

要求，对各地各校的相关工作开展检查。各地各校工作推进过程

中的经验、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同我厅政策法规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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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91-87091463、87846982（传真），地址：福

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62 号（邮编：350003）。 

 

 

 

                                福建省教育厅 

                               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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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泉州市学校法律顾问信息登记表 
学校（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学校  法  人  
联系

电话 
 

学校负责法

律事务机构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法律顾问的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专业  职称  

身体

状况 
 

身份 

证号 
 

学校

聘期
 

毕业 

院校 
 

研究

方向
 

最高 

学历 
 

最高

学位
 

工作 

单位 
 职务  

法律职业（律

师执业）资格

证书 

 
证书

编号
 

联系 

方式 

电  话  

手  机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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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社 
会 
兼 
职 

 

工 

作 

经 

历 

 

获 

奖 

情 

况 

 

主持或参与

的重大涉法

事务情况 

 

备注  

 

 


